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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、道路调整    
   本次修改将原规划中南圪洞早市街改为 16m宽的内部
通道。
2、用地调整
   将《包头市中心城区控制性详细规划（M-01   将《包头市中心城区控制性详细规划（M-01、06、07）》
M-07-02地块中的 M-07-02-31二类城镇住宅用地
（070102）和 M-07-02-33地块中的现状二类城镇住宅用
地（070102）合并为 M-07-02-31地块二类城镇住宅用地
（070102），用地面积为 6.46公顷，新建二类城镇住宅用
地（070102）编号为 M-07-02-33，用地面积为 2.02公顷，
容积率≤2.1，绿地率≥35%，建筑密度≤30%，建筑限高
需满足机场净空要求。需满足机场净空要求。将 M-07-02-32中小学用地
（080403）按照《2024年度全国国土变更调查》重新划定
用地范围，用地面积缩减至 1.02公顷，修改后，二类城
镇住宅用地面积增加 0.81公顷，中小学用地面积减少
0.15公顷。

注：②“ 一厅、二站、四室 ”；④垃圾转运站 注：①市政公用设施 :a.公厕 b.再生资源回收点 c.生活垃圾转运站（点）d.邮件快递收发设施 e.充电基础设施
f.防空地下室；②.公共管理及公共服务设施：a.社区组织办公和服务用房 b. 物业管理用房 c. 群众健身设施（室
内或室外）；③.商业及服务业设施社区及街坊商业网点（含超市、直销菜店、洗衣店、药店、美发店等）；⑥.住宅
公共绿地 a.公共绿地 b.小型多功能运动（球类）场地 c.室外综合健身场地 d.老年人室外健身场地

在控规中的位置


